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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拟修订《公司章程》第八十二条相关事项的 

专项核查意见 

 

 

信达他字[2018]第 067 号 

致：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信达”）作为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贵公司”或“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鉴于贵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7

日收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编号为公司部关注函[2018]第 209 号《关于对万

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信达就贵公司拟修订《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第八十二条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本

核查意见。 

在出具本核查意见的过程中，信达已得到贵公司的如下保证：其已向信达律

师提供了为出具本核查意见所必需的、真实的、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

或口头证言，并无隐瞒、虚假或误导之处，其中提供的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

保证与正本或原件一致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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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精神，对贵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核查

意见如下： 

问题：“你公司于 2018年 10月 13日披露公告称，你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章程》第八十二条拟修订为“董事、监事

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可由上一届董事

会提名，也可由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10%以上的股东提名；监事候

选人可由上一届监事会提名，也可由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10%以上

的股东提名。独立董事和职工监事的提名根据有关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执行”。 

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说明你公司将有权提名董事、监事候选人的股东持股

比例从 3%提高至 10%的主要考虑和依据，是否符合《公司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二

款关于“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三以上的股东拥有临时提案权”以及《上

市公司章程指引（2016年修订）》第五十三条和第八十二条的规定，是否不适当

地限制了股东对于董事、监事候选人的提名权，是否有利于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

权益。请律师核查并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1、公司拟修订《公司章程》第八十二条的主要考虑和依据 

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2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拟修订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4 年修订）》起草并经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章程》中的部分条款。根据公司

的确认，公司拟修订《公司章程》第八十二条的主要考虑为“目前本公司处于战

略转型发展期，董事、监事的选聘对于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的贯彻执行、公司盈

利能力的增强、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至关重要。因此，《公司章程》将有权提名

非独立董事、监事候选人的股东持股比例从 3%提高至 10%，是希望股东能在对

公司战略和经营情况有较为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向公司推荐有关候选人，从而有利

于确保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正常运行、保持公司整体运营的稳定性，也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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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本公司及包括中小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的利益”；主要依据为“《上市公司章

程指引（2016 年修订）》第八十二条注释”。 

2、关于公司拟修订《公司章程》第八十二条相关事项的核查 

公司拟修订的《公司章程》第八十二条不涉及《公司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二

款、《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6 年修订）》第五十三条的规定，上述两条规定的

内容仍体现在《公司章程》第五十三条，并未进行修改。 

公司拟修订的《公司章程》第八十二条，是依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6

年修订）》第八十二条中的注释“公司应当在章程中规定董事、监事提名的方式

和程序”的规定，对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提名方式进行的

修订。信达理解，公司可以依据上述注释在其章程中对董事、监事提名的方式和

程序进行进一步的规定和细化。公司将以提案方式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股东

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股东持股比例由 3%提高到 10%，是基于为了确保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正常运行、保持公司整体运营的稳定性，希望股东能在对公司战略和经营

情况有较为深入了解的前提下向公司推荐候选人。修订后的《公司章程》第八十

二条未违反《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6 年修订）》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公司基于

其自身中长期战略发展的角度考虑，拟修订《公司章程》第八十二条的规定，不

存在不适当地限制了股东对于董事、监事候选人的提名权、不利于保护中小股东

合法权益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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